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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维护小区业主、物业使用人、企业员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市委、市政府系列部署和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出现的物业小区封闭式管理总体要求，在市住房城乡建委指导下，结合我市物业管理和疫情防控实际，制定本指导手册。
一、工作目标
   （一）普及“新冠肺炎”（NCP）疫情防控知识，提高物业服务企业员工和业主、使用人的防控意识。
   （二）配合属地政府相关部门完善“新冠肺炎”（NCP）疫情信息检测报告网络，协助街镇、社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实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三）协助属地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及时采取有效防控措施，预防和控制“新冠肺炎”（NCP）在物业小区发生和蔓延。
   （四）自觉将物业小区的疫情防控工作纳入社区防控体系，实现在属地党委、政府和疫情防控指挥机构领导下的一体化部署、一体化管理、一体化保障。
二、组织和分工
   （一）强化疫控指挥中心作用。原则上由各企业总经理任指挥中心负责人，指挥中心应及时传达国家及我市关于本次疫情的信息和要求。制定本企业疫情防控方案，负责所管物业项目疫情防控的经费筹措、物资供应及相关统筹工作。定期向注册地的政府疫情防控指挥机构报告所管物业小区疫情防控情况，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单位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二）建立健全疫控工作组。由物业项目负责人任组长，制定和完善“新冠肺炎”（NCP）防治工作方案，协同街镇、社区实施本项目疫情防控的宣传、预防、控制、记录等工作。每天向企业疫控指挥中心和项目所在地街镇、社区报告本项目疫情防控情况，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单位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三、疫情的预防
（一）完善值班制度。保证疫控指挥中心和疫控工作组24小时均有人值守，并向业主公布值班电话。
（二）持续发动宣传。充分利用物业企业APP、业主QQ群、微信群等互联网宣传平台，及时向业主宣传普及疫情防治知识、转发疫情发展情况等内容，提高业主和使用人的防疫能力和自我保护水平。
（三）岗位员工防护。
1、较低风险岗位的防护。在没有出现疫情（疑似病例）小区的门岗值守、环境卫生、设备维护、客户服务等岗位人员，必须佩戴口罩；环境消毒剂喷洒岗位还应佩戴普通护目镜。
2、中等风险岗位防护。出现疑似病例小区的上述岗位必须佩戴（YY/T0969）一次性医用（含）以上等级的口罩；清理运输废弃防护用品的人员，还应配置一次性防护薄膜衣和一次性医用橡胶手套。
    3、较高风险岗位防护。为疑似病例家庭上门清收垃圾、清洁周边楼道环境、上门配送生活必需品等岗位，除必须佩戴（YY0469）医用外科等级（含）以上口罩外，还应配置医用护目镜、防护服（或一次性薄膜雨衣）、一次性鞋套等防护装备。出现确诊病例的物业区域岗位员工防护，按照属地政府疫控机构的相关要求执行。
（四）外来人员管理。疫情期间，物业小区主要出入口应24小时设置红外体温测量仪。各物业小区原则上不得允许外来人员进入，确有正当理由需要进入的，应在体温测量正常后方可进入，同时还应做好来访人员的信息登记，便于后续疫控工作追溯。
（五）返渝人员排查。配合街镇、社区做好返渝人员（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来渝人员）排查、筛查工作，做好返渝人员、车辆登记，并督促返渝人员自动隔离14天。
    （六）疫控知识培训。自觉接受属地卫健部门的业务指导，督促员工，提醒业主和使用人做到勤洗手、戴口罩，注意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远离发热、咳嗽等疑似或确诊患者，避免与野生动物、流浪动物、生病动物、变质肉类的接触，避免与垃圾、废水的直接接触。
（七）疫控物资管理。物业企业应抓紧时间，利用各种有效渠道采备员工防护用品、消杀药剂、急救器械等，备量到一季度末。及时向基层一线员工发放口罩等基本防护装备。防护物资短缺时，应立即向属地街镇、社区反馈并寻求指导协助。当不能立即解决问题时，应采取简易方法暂时应急，并向属地政府疫情防控指挥机构报告。
备有医用酒精等易燃物资的，应单独在高防火等级的区域隔离存放，独立配置消防器材，设置防火警示标识。
（八）公共区域消杀。建立并按时填写物业项目防疫值班消杀台账。每日对物业小区内客服中心、食堂、公共厕所、下水道、地下车库、单元楼道、垃圾桶、垃圾中转站、入户大堂、儿童或健身设施等区域进行高频次消杀（为日常频次的2-4倍），每日对于出入口设施和电梯轿厢消杀不少于2次。物业小区生活垃圾应及时封闭清运，每日封闭清运不少于2次，并对装卸设施做好消毒杀菌。
1、有电梯的物业小区，应用医用棉球蘸上浓度75%的医用酒精，对电梯内外呼梯按钮进行不少于2次的搽拭消毒作业；也可采用定时更换呼梯按钮覆膜的方式进行防毒除菌管理。
    2、宜在小区入口匝机位置设置简易鞋底消毒池或放置浸有消毒药剂的泡沫垫以及相应的防滑倒设施和警示标识，对进入小区人员的鞋底进行简易消毒处理。
    3、在小区醒目位置设置废弃医疗、防护物资专用回收桶，按医疗废弃物收集、转运规程进行清收和封闭转运。
    （九）启用新风设备。使用二氧化氯全面清洗大堂等位置的通风口，每天定时开启地下车库新风机系统。
（十）停止各类集会。疫情防控期间，严禁组织大型聚集活动，防止交叉感染风险。提醒员工、业主、使用人如无特殊事项不要去疫区。
（十一）封闭式管理。属地政府启动物业小区封闭式管理期间，小区应严格落实封闭式管理措施。
1、为降低人员流动，在宣传到位的同时，及时采取关闭次要出入口只保留小区主出入口、停用中央空调（大厦）、关闭小区内运动健身场馆、业主活动中心、禁止装修或维修施工、在主出入口设置24小时监控录像等措施。
2、在出入口实行预约出入的“出门条”登记制度，严禁本小区外的人员、车辆进出小区；本小区人员出行和返回时，均应检测体温并登记备查。
3、小区实行住户定期派一名家庭成员外出采购生活物资的办法；有条件的企业应及时启动生活物资代购预案，帮助本小区出行困难家庭代购生活物资。
4、配合街道社区作好小区居民的疏导、解释工作，对于强行违规外出或外来人员强行进入的行为，应尽力劝阻并及时向属地街镇、社区报告。
（十二）企业员工复工。
1、对于部分处于轮休期的物业企业员工，严格执行各地疫情防控部门关于人员流动的相关要求，严禁企业强制性要求员工从外地复工。对于身处重庆以外疫情较为严重地区的，不得安排回岗；对于身处重庆以外地区但不属于疫情严重地区的，回渝返岗前，需在家自我隔离14天，确认身体健康后方可回岗；对于重庆本地员工返岗时，应提醒员工做好防护，减少公共交通出行，加强员工体温检查等必要的预防措施。
2、物业服务企业复工后，原则上不得组织召开人员聚集的现场会议，建议通过视频会议安排工作；不得在公司、小区组织开展人员聚集性活动。
3、物业服务企业复工后，严禁组织员工聚餐；设有员工食堂的，员工必须自带餐具、佩戴口罩，分批分时取餐用餐；没有设员工食堂的，员工自行准备餐食，物业服务企业宜配置消毒柜、微波炉等设备，为员工工作生活提供方便。
4、员工隔离期间按照国家法律及劳动部门的要求妥善处理员工劳动报酬及劳动关系问题。
   （十三）快递投递管理。
1、对于设有快递投递箱（柜）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对配送邮件、快件的邮政、快递人员加强检查，在配送人员配戴口罩做好防护，穿着单位工作装、出示工号，体温检测合格并经登记后，可以准予配送人员将邮件、快件投递到智能快递箱（柜），实施“无接触投递”。物业服务企业应协助做好快递投递箱（柜）管理，并对快递投递箱（柜）每日喷洒消毒不少于2次。
2、对于未设快递投递箱（柜）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在小区门口或入口处指定快递暂存区域，禁止快递配送人员进入小区；同时，物业服务企业应协助做好快递暂存区域管理，并对快递暂存区域每日喷洒消毒不得少于2次。
    （十四）加强舆情管理。物业服务企业、项目、从业人员不得擅自转发非正规渠道发布的疫情防控信息，并提醒广大业主和使用人不信谣、不传谣、防诈骗。 
    （十五）各类工种协同。当物业小区实行“应急状态管理”后，将出入口检控、生活垃圾清运、居民一次性防疫废弃物资定项处置、公共设施消毒灭菌、公共设备运行维护放在首位，调整相关人员、物资配备。实行专项服务外包的，应积极协同服务外包方，调整服务方案，协调防疫物资，合理安排调度人力资源。
    四、疫情的发现及控制
    （一）对已出现症状，并要求在家隔离的人员，应协助属地卫健部门派专人值守，详细记录其进出户情况。
（二）对有发热、乏力、干咳症状的员工、业主、使用人，及时向就近的疫情定点救治医院（见附件）和街镇、社区报告，并配合做好疑似患者的隔离、送医工作。
（三）对于出现疫情确诊的小区，属地政府疫情防控指挥机构采取封闭措施的，应协助社区安排摄像监控、生活物资配送、人员巡查、生活垃圾上门收取等服务工作。未经政府相关许可不得通过公共网络传播影像、图文资料。
    （四）对疑似或确诊患者所在物业小区进行紧急风险防控。对疑似或确诊患者途经物业区域的公共场所及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消毒杀菌。协助有关部门、单位对本小区与疑似和确诊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群进行病理检查、隔离。   
（五）协助和配合街镇、社区及属地相关部门、单位做好发生疫情的物业小区的维稳工作。
    五、疫情的解除
    疫情的解除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及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执行。
